附件6：

烟台市鼎新学校介绍
烟台市鼎新学校是经烟台市委编办于2024年12月批准设立的一所特殊教育矫治学校，隶属于烟台市司法局，为公益一类财政拨款事业单位。学校位于烟台市海阳市徐家店镇政府驻地（原海阳第二中学校址），占地约17.9亩，建筑面积7740.65平方米。

学校主要面向两类未成年人开展教育矫治工作：一是实施刑法规定的行为、因未达法定刑事责任年龄不予刑事处罚的；二是经检察机关决定不起诉但经评估需要矫治的。学校实行24小时封闭管理，日常实施军事化训练，注重行为规范与纪律养成。

学校秉承“尚法正身、厚德鼎新”的校训，树立“守礼、明德、修身”的校风，以引导学生“向上、向善、向好”为教育目标，助力学生实现积极转变与人格新生，走向自尊、自立、自强。

课程体系以爱国主义教育为主线，融合法纪教育、作风养成、感恩教育、心理健康教育及文化课程，并适当开展劳动实践，促进学生“知法明理、立德正心”，增强社会责任感与家庭观念。

在管理上，学校秉持教育感化为主的原则，慎用强制措施，注重以言传身教进行榜样引领，通过专业、关爱与持久的教育努力，引导学生明辨是非、回归正轨。

烟台市鼎新学校致力于通过系统的教育矫治，帮助每一位学生重塑价值观、树立法治意识、涵养道德情操，为其重返社会、实现人生正向发展奠定坚实基础。

